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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惕非法集资新套路，筑牢资金安全“防火墙”

非法集资一般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

批准，以发行股票、债券、彩票、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

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，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、实

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。

当前，非法集资形势依然较为严峻，犯罪途径从实体产品转

向金融产品。证券期货领域非法集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，且呈现

向新领域、新业态蔓延趋势。一些不法分子以原始股、私募基金、

股权众筹等为名，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微信群等网络渠道，层层包

装设计所谓的项目和产品，加上“热门名词”、“热点概念”的炒

作，以“高额回报”、“快速致富”诱惑广大社会公众投入资金。

证券期货领域非法集资行为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：

一是网络化趋势明显。很多不法分子设立网络平台，借助互

联网渠道宣传推广、募集资金，浏览网站、微信、微博的群体都

可能是潜在客户，渗透无处不在。一些非法集资平台还通过线上

大肆宣传和线下门店推广的方式发展人员加入，短期内迅速敛财，

一旦平台出现问题跑路，投资者资金难以追回。

二是业务行为复杂化。一些违法机构兼营 P2P、众筹、小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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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基金等多种业务，跨界经营、模式嵌套、业务相互交织渗透，

通过包装出看似专业规范的合同文本和复杂的业务流程，使得相

关行为模式更加复杂隐蔽。即使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投资者，因

其手法极具迷惑性，也容易上当受骗。

三是滥用新概念，进行伪创新。一些公司假借迎合国家政策，

打着“金融创新”、“经济新业态”等幌子，利用投资高新科技项

目为噱头公开募集资金，还有一些企业打着区块链招牌，开发各

种“虚拟资产”公开发行融资，以“合法形式”掩盖其非法目的。

非法集资并非新鲜事物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，其犯罪手

法花样翻新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、欺骗性越来越强，但其本质仍

然是以高额回报利诱广大公众投入资金，骗取钱财。当下非法集

资蔓延扩散速度加快，受害人群已由中老年群众向多元化发展，

相关行为严重危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。

在此，安徽证监局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在进行投资活动时，

请大家积极了解非法集资的相关法律政策，筑牢资金安全“防火

墙”。谨记天上不会掉“馅饼”，“馅饼”容易变“陷阱”，高收益

必然伴随高风险，竹篮子无法打一筐水。同时，投资时要选择合

法的产品、市场和金融机构，远离所谓的高额投资收益的诱惑。

安徽证监局宣


